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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325

证券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2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公司8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01,271,0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46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3月17日，公司总股本为2,752,152,116股,由于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计

划，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享有本次会议表决权，无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8,741,300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693,410,816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郭凌勇先生、副董事长刘颖喆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会。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提议并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向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2人，董事长郭凌勇，副董事长刘颖喆，董事李伟杰、颜俊，独立董事王跃堂、秦昕、周涛

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股东会；

2、董事会秘书叶宁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2,191,941 98.9926 8,862,802 0.9833 216,300 0.024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2,184,041 98.9917 8,855,802 0.9825 231,200 0.0258

2.02议案名称：债券期限及品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2,153,741 98.9883 8,866,102 0.9837 251,200 0.0280

2.03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和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2,173,341 98.9905 8,873,502 0.9845 224,200 0.0250

2.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2,148,341 98.9877 8,871,402 0.9843 251,300 0.0280

2.05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2,204,139 98.9939 8,752,704 0.9711 314,200 0.0350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2,187,941 98.9921 8,728,902 0.9685 354,200 0.0394

2.07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2,298,041 99.0044 8,728,802 0.9684 244,200 0.0272

2.08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2,186,641 98.9920 8,826,102 0.9792 258,300 0.0288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2,186,141 98.9919 8,834,402 0.9802 250,500 0.02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167,223,958 94.8502 8,862,802 5.0270 216,300 0.1228

2.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 - - - -

2.01 发行规模 167,216,058 94.8458 8,855,802 5.0230 231,200 0.1312

2.02 债券期限及品种 167,185,758 94.8286 8,866,102 5.0288 251,200 0.1426

2.03 债券利率和确定方式 167,205,358 94.8397 8,873,502 5.0330 224,200 0.1273

2.04 发行方式 167,180,358 94.8255 8,871,402 5.0319 251,300 0.1426

2.05 发行对象 167,236,156 94.8572 8,752,704 4.9645 314,200 0.1783

2.06 募集资金用途 167,219,958 94.8480 8,728,902 4.9510 354,200 0.2010

2.07 偿债保障措施 167,330,058 94.9104 8,728,802 4.9510 244,200 0.1386

2.08 决议的有效期 167,218,658 94.8472 8,826,102 5.0062 258,300 0.1466

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具体事

宜的议案

167,218,158 94.8469 8,834,402 5.0109 250,500 0.14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余家燕、刘海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07

债券代码：

113033

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群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利群转债” 到期兑付暨摘牌,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033 利群转债 可转债债券停牌 2026/3/27

● 可转债到期日/兑付登记日：2026年3月31日

● 兑付本息金额：110元人民币/张（含税）

● 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4月1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6年4月1日

● 可转债最后交易日：2026年3月26日

● 可转债最后转股日：2026年3月31日

自2026年3月27日至2026年3月31日，“利群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利群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044号）核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群股份” 、“公司” ）于2020年4月1日公开发行了1,800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80,000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可转债于2020年4月

2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债券代码“113033” 。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现将“利群转债” 到期兑付摘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 “利群转债” 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10元人民币/张（含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利群转债” 将于2026年3月27日开始停止交易，3月26日为“利群转

债” 最后交易日。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2026年3月27日至2026年3月31日），“利群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募集说明

书》约定的条件将“利群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 “利群转债” 当前转股价格为4.84元/股，请投资者注意转股可能存在的

风险。

三、兑付债券登记日（可转债到期日）

“利群转债” 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2026年3月31日，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至2026年3月3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利群转债”全体持有人。

四、兑付本息金额与兑付资金发放日

“利群转债” 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10元人民币/张（含税），兑付资金发放日为2026年4月1日。

五、兑付办法

“利群转债” 到期兑付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托管券商划入“利群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

六、可转债摘牌日

自2026年3月27日起，“利群转债” 将停止交易。 自2026年4月1日起，“利群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七、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

资基金）应履行纳税义务。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债券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

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其中个人收益部分的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

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108元人民币（税后）。上述所得税最终代扣代缴政策，以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税务部门意见为准。如

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如纳税人所在地存在相关减免上述所得

税的税收政策，纳税人可按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要求在申报期内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公司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

债券利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110元人民币（含税）。

3、对于持有“利群转债”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分别简称“QFII” 、“RQFII” ）等非居民

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的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

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

110元人民币（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

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4、对于持有公司可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根据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纳税义务。

八、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32-58668898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

2026-008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临时补流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临时补流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41号文核准，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0年8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人民币595,000,000.00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595,000,000.00元，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9,460,500.00元 （含税） 后的实收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585,539,5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8月19日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含税金额）

12,077,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82,923,000.00元。 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天职业字[2020]34187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临时补流专户的开立及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经2026年3月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

限公司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临时补流专项账户， 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存放、监

管和使用，授权管理层与保荐人、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并全权办理与本次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相关的其他事宜。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等规定，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

限公司已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

本次募集资金补流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名称 募集资金用途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元）

1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86011110002147893 0.00

2

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

有限公司

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86021110001531921 0.00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

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甲方一” 与“甲方二”合称“甲方” ）

乙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丙方：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86021110001531921、86011110002147893，截

至2026年3月9日，专户余额为0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

3、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

丙方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以

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

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行健、吴武辉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

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

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

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

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1、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

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2026-012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果菜公司对云南天露公司债转股增资并受让农发基金对云南天露公司全部出

资的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全资子

公司果菜公司对其参股公司云南天露公司“债转股” 增资并受让农发基金对云南天露公司全部出资的议案》，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果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果菜公司” ）对其原参股公司云南天露高原果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南天露公司” ）债权中4,694万元，以“债转股”方式对云南天露公司增资，增加云南天露公司注册资本4,694万元，并

以合计5,100万元的对价分期受让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农发基金” ） 对云南天露公司全部

5,100万元出资。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签署《债务及股权重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签署相

关的法律文件。 （关于云南天露公司基本情况、专项审计、资产评估及协议签署等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9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二、债转股及受让农发基金出资的历史情况

2019年11月，果菜公司完成对云南天露公司债转股增资，云南天露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2,794万元；截至2025年2月

13日，果菜公司已分年度累计受让农发基金4,550万元出资，对云南天露公司的实际出资增加至10,084万元，持股比例增

加至78.82%。 （债转股及受让农发基金出资的历史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12日、2020年3月18日、2021年3月9日、

2022年2月18日、2023年2月16日和2025年2月1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的公告）

三、事项的进展暨完成情况

根据协议约定，2026年1月5日，果菜公司支付受让农发基金550万元出资的交易价款550万元；2026年3月20日，云南

天露公司完成上述事项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已全部完成。本次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后，云南天露公司注册资

本仍为12,794万元，果菜公司对云南天露公司的实际出资增加至10,634万元，持股比例增加至83.12%。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11

证券简称：

ST

京蓝 公告编号：

2026-028

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网址、电子邮箱、联系电

话及传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结合

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对公司网址、电子邮箱、联系电话及传真进行变更。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网址 www.kinglandgroup.com www.ybxcgroup.com

电子邮箱 securities@kinglandgroup.com securities@ybxcgroup.com

联系电话 010-64740711 010-64700268

传真 010-64740711-803 010-63307338

除上述内容变更外，公司联系地址等其他信息均保持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欢迎广大

投资者通过上述渠道与公司交流沟通。

特此公告。

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A/H

）：

000063/00763

证券简称

(A/H)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202620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的建兴湛卢基金完成备

案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通讯” 或“本公司” ）于2026年2月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陕西建兴湛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的议案》，本公司拟作为

有限合伙人出资11,700万元人民币认购陕西建兴湛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建兴湛卢基

金” ），建兴湛卢基金规模为3亿元人民币，具体请见本公司于2026年2月3日发布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认购建兴湛卢基金份额的公告》。

建兴湛卢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案

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陕西建兴湛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人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6年3月20日

备案编码：SBSE62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建兴湛卢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股票代码：

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

2026

一

010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于2026年3月23日在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公中心

108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2026年3月20日发出。会议由董事长邱华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昆药集团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昆药集团 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2026-011）。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下一次股东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士力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士力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2026-012）。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下一次股东会审议。

三、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2026-013）。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

2026

一

01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昆药集团

2026

年

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子公司担保情况概述

2026年度，为适应公司控股子公司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集团” ）及其相关下属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满足相关公司融资担保需求， 昆药集团及其下属子/孙公司预计为不超过人民币1.169亿元的银行融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占昆药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18%，占华润三九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3%。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超过70%的子/孙公司不超过0.762亿元的银行融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占昆药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2%，占华润三九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34%；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子/孙公司不超过0.407亿元的银行融资授

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占昆药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76%，占华润三九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18%。 其

中，昆药集团本部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额度为人民币0.55亿元，涉及被担保单位2家；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昆药商业” ）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额度为人民币0.619亿元，涉及被担保单位5家。

2026年3月23日，公司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昆药集团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下一次股东会审议。

二、担保预计情况

为适应昆药集团、昆药商业、华润三九（酉阳）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九酉阳” ）、贝克诺顿（浙江）制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贝克浙江” ）；昆药商业下属子公司曲靖市康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曲靖康桥” ）、大理辉睿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理辉睿” ）、昆药商业（昭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通医药” ）、 红河州佳宇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红河佳宇” ）、云南省丽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江医药” ）等公司2026年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满

足昆药集团及相关下属公司融资担保需求， 拟在2026年度由昆药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为上述公司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169亿元的银行融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计划如下所列：

1.昆药集团对其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业务的担保计划

昆药集团本部2026年度对子公司担保计划额度为人民币0.5亿元，均为连带责任担保，该等担保涉及被担保单位及相

关担保明细如下所列：

单位：亿元（人民币）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

度

担保额度

占昆药集

团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

例

担保预计有效期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一、对昆药集团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

昆药

集团

三九酉阳 100% 85% 0.10 0.50 0.93%

具体担保期限以实际

签署协议为准，协议有

效期不超过一年。

否 不涉及

合计 一 一 0.10 0.50 0.93% 一 一 一

2.昆药集团为全资孙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业务的担保计划

昆药集团本部2026年为全资孙公司担保计划额度为0.05亿元，均为连带责任担保，该等担保涉及被担保单位及相关担

保明细如下所列：

单位：亿元（人民币）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

度

担保额

度占昆

药集团

最近一

期经审

计净资

产比例

担保预计有效期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一、对昆药集团孙公司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孙公司

昆药集团

贝克

浙江

100% 50% 0.05 0.05 0.09%

具体担保期限以实际签

署协议为准， 协议有效

期不超过一年。

否 不涉及

合计 一 一 0.05 0.05 0.09% 一 一 一

3.昆药集团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对其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业务的担保计划

昆药集团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2026年度对其子公司担保计划额度为人民币0.619亿元。 2026年度内，昆药商业根据其

子公司业务拓展的实际需要，在不超过前述担保计划总额人民币0.619亿元的前提下在下述子公司之间调剂使用担保计划

额度，当发生调剂使用时，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子公司可以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担保额度中调剂使用，资

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仅能从股东会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担保额度中调剂使用。 如涉及对前述

担保计划额度的调剂使用，昆药集团将提请其股东会授权昆药集团管理层在具体实施时进行调剂。该等担保均为连带责任

担保，昆药商业对其非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其他股东均按持股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 担保涉及被担保单位及相关担保明细

如下所列：

单位：亿元（人民币）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

度

担保额

度占昆

药集团

最近一

期经审

计净资

产比例

担保预计有效期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一、昆药商业对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

昆 药

商业

大理辉睿 60% 88% 0.162 0.162 0.30% 具体担保期限以实际

签署协议为准，协议有

效期不超过一年。

否 否

昭通医药 100% 73% 0.10 0.10 0.19% 否 不涉及

合计 一 一 0.262 0.262 0.49% 一 一 一

2.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子公司

昆药

商业

红河佳宇 60% 62% 0.09 0.09 0.17%

具体担保期限以实际

签署协议为准，协议有

效期不超过一年。

否 否

曲靖康桥 60% 69% 0.195 0.195 0.36% 否 否

丽江医药 60% 46% 0.072 0.072 0.13% 否 否

合计 一 一 0.357 0.357 0.67% 一 一 一

注：上述表格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华润三九(酉阳)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华润三九(酉阳)制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吉澍

注册资本 人民币12,550万元 成立日期 1986年12月24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42709382237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重庆市酉阳县板溪轻工业园金园大道南路108号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中

药提取物生产；中草药种植；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中草药收购；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第一类

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货物进出口；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消毒剂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个人卫生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昆药集团持有其100%股权，其为昆药集团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元 201,934,546.05 194,972,155.88

负债总额/元 199,569,519.88 164,835,329.77

银行贷款总额/元 - 9,995,361.5

流动负债总额/元 165,042,363.68 130,554,078.32

净资产/元 2,365,026.17 30,136,826.11

资产负债率 98.83% 84.54%

科目 2024年度 2025年度

营业收入/元 76,167,848.12 12,522,695.83

净利润/元 -174,371.19 -15,069,726.18

（二）贝克诺顿（浙江）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贝克诺顿（浙江）制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倪胜杰

注册资本 人民币3,650万元 成立日期 1982年2月20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1146460296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浙江省嘉兴经济开发区云海路340号

主营业务

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合剂（含口服液）、片剂（含头孢菌素类）、糖浆剂、口服混

悬剂（含青霉素类）、口服溶液剂的制造、加工及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昆药集团全资子公司贝克制药持有其100%股权，即其为昆药集团的全资孙公司。

财务状况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元 70,129,249.32 62,417,647.60

负债总额/元 29,567,211.92 31,238,724.10

银行贷款总额/元 - -

流动负债总额/元 29,567,211.92 31,228,550.63

净资产/元 40,562,037.40 31,178,923.50

资产负债率 42.16% 50.05%

科目 2024年度 2025年度

营业收入/元 38,414,417.71 33,291,286.04

净利润/元 -12,861,154.11 -9,383,113.90

（三）曲靖市康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曲靖市康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蒋建飞

注册资本 人民币1,120万元 成立日期 1998年3月16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3030270978536X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嘉园C11幢1一6号C12幢5一6号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

方食品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农副产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日用品批发；日用百

货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劳动保

护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物料搬运装备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橡胶制品

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建筑材料销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昆药集团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持有其60%股权， 即其为昆药集团控股60%的孙公司。 蒋建飞

持有其19.75%股权，胡强持有其13.17%股权，韩丽持有其3.54%股权，陈德仲持有其3.54%股

权。

财务状况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元 252,512,758.83 246,231,534.17

负债总额/元 185,853,892.45 170,903,813.02

银行贷款总额/元 27,023,671.23 49,075,787.81

流动负债总额/元 185,853,892.45 160,913,813.02

净资产/元 66,658,866.38 75,327,721.15

资产负债率 73.60% 69.41%

科目 2024年度 2025年度

营业收入/元 284,623,438.44 286,932,351.65

净利润/元 6,337,981.59 8,668,854.77

（四）大理辉睿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大理辉睿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玮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5年01月21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32901329293822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上和物流产业园览川路22号1-4号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食品销售；消毒器械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商务代理代办服

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化妆品批发；广告设计、代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

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仪器仪表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日

用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专用设备修理；汽车销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昆药集团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持有其60%股权， 即其为昆药集团控股60%的孙公司。 王丁睿

持有其32%股权，田洁持有其8%股权。

财务状况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元 143,160,030.69 122,187,077.68

负债总额/元 127,495,014.15 107,192,108.63

银行贷款总额/元 35,030,406.94 35,461,177.37

流动负债总额/元 123,312,183.77 96,358,511.66

净资产/元 15,665,016.54 14,994,969.05

资产负债率 89.06% 87.73%

科目 2024年度 2025年度

营业收入/元 158,155,105.23 149,525,438.95

净利润/元 -5,437,815.31 -670,047.49

（五）昆药商业（昭通）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昆药商业（昭通）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珊珊

注册资本 人民币2,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9年08月20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30600MA6P1NLU8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北闸街道办事处工业园区创新创业园27栋办公楼五楼

主营业务

药品、医疗器械、医疗用品及器材、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消毒用品、消毒器械、化妆品及卫生

用品、日用百货的销售、配送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等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医药信息咨询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线。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昆药集团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持有其100%股权，系昆药商业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元 41,277,481.37 64,371,878.83

负债总额/元 35,187,900.10 46,752,699.13

银行贷款总额/元 5,000,000.00 4,959,347.41

流动负债总额/元 33,113,455.47 45,168,882.76

净资产/元 6,089,581.27 17,619,179.70

资产负债率 85.25% 72.63%

科目 2024年度 2025年度

营业收入/元 87,850,602.03 106,861,202.13

净利润/元 363,939.40 1,529,598.43

（六） 红河州佳宇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红河州佳宇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军

注册资本 人民币2,7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3年12月10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32500757152356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建设东路9号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

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

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批发；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装卸搬运；企业

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办公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婴幼

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

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金属结构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昆药集团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持有其60%股权， 即其为昆药集团控股60%的孙公司。 王小军

持有其32%股权，王晓明持有其8%股权。

财务状况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元 217,439,942.62 255,363,472.46

负债总额/元 125,159,179.41 157,340,267.65

银行贷款总额/元 35,213,990.22 43,180,555.56

流动负债总额/元 123,497,012.25 156,502,961.70

净资产/元 92,280,763.21 98,023,204.81

资产负债率 57.56% 61.61%

科目 2024年度 2025年度

营业收入/元 274,378,262.85 286,951,919.06

净利润/元 8,607,662.03 5,742,441.60

（七）云南省丽江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云南省丽江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有国

注册资本 人民币2,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5年12月05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30700219201421E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华区庆云西路南侧乾沣苑8幢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食品销售；Ⅱ、Ⅲ类

射线装置销售；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消毒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

销售；化妆品批发；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

市场营销策划；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农副产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办公用品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企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仪器仪表销

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食品销

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机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实验分析仪器

销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昆药集团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持有其60%股权，即其为昆药集团控股60%的孙公司。胡有国持有

其18%股权，胡剑光持有其16%股权，王芳持有其6%股权。

财务状况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元 89,595,828.96 97,455,183.63

负债总额/元 38,066,391.52 44,892,273.20

银行贷款总额/元 12,011,000.00 12,010,266.67

流动负债总额/元 33,710,998.31 41,887,462.83

净资产/元 51,529,437.44 52,562,910.43

资产负债率 42.49% 46.06%

科目 2024年度 2025年度

营业收入/元 72,679,172.08 81,757,254.26

净利润/元 2,004,500.31 1,033,472.99

以上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列示财务状况均为被担保人公司单体数据。

四、有关授权情况

本议案经华润三九、昆药集团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由昆药集团管理层与银行签署相关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

本次担保计划之授权有效期限自昆药集团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授权期限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此

外，如有专项担保融资需求，将另行提请审议。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事项是昆药集团及其相关下属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 上述担保额度为最高担保限额， 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

署，具体担保金额及具体担保条款将以相关主体融资时与相关金融机构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昆药集团及其子/孙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819亿元，占昆药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3%，占

华润三九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37%；昆药集团对其子/孙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15亿元，占昆药集团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28%，占华润三九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07%。控股子公司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士力” ）对其下属子/孙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0亿元，占天士力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45%，占华润三九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61%。 昆药集团及其子/孙公司、天士力及其子/孙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事项。

本担保计划事项审议通过后，公司控股子公司昆药集团及天士力2026年度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9.169亿元，占华

润三九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14%。 除昆药集团、天士力外，华润三九及华润三九其他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

七、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计划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昆药集团及相关下属公司2026年度生产经营需要， 有利于昆药集团提高

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被担保人主要包括昆药集团全资子/孙公司以及昆药商业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其中，昆药

商业对其非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 公司董事会结合相关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及

财务状况，认为总体担保风险可控，该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

2026

一

012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士力

2026

年度

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子公司担保情况概述

2026年度，为适应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 ）相关下属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满足相关公司融资担保需求，天士力预计为天津天士力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商业” ）、江苏鸿泰药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鸿泰” ）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银行融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占天士力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6.45%，占华润三九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61%。 天士力商业、江苏鸿泰资产负债率均不超过70%。

2026年3月23日，公司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天士力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下一次股东会审议。

二、担保预计情况

为适应天士力商业、江苏鸿泰2026年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满足天士力相关下属子/孙公司融资担保需求，拟在

2026年度由天士力为上述公司合计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银行融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计划如下所列：

单位：亿元（人民币）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经审

计资产负债

率

截至

目前

担保

余额

本次担

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天

士力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比例

担保预计有效期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1.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子/孙公司

天士力 天士力商业 100% 66% 4.00 4.00 3.225%

自天士力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

月内

否 不涉及

天士力 江苏鸿泰 100% 51% 4.00 4.00 3.225%

自天士力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

月内（注）

否 不涉及

合计 一 一 8.00 8.00 6.45% - - -

注：天士力于2023年8月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署《保证合同》，期限为2023年8月至2028年8月，具

体详见天士力于2023年8月12日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25号）。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天津天士力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天津天士力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陆振

注册资本 人民币1,190万元 成立日期 2011年08月25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3581320079C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6865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1-�1-2303,1-1-2304室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烟草制品零售；电子烟零售；食品销售；海关监管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药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塑料制

品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模具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

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

售；日用杂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消

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农副产品销售；保

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零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食品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医用口罩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天士力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天士力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元 1,732,539,111.53 1,455,019,334.91

负债总额/元 1,283,502,140.23 964,013,275.93

银行贷款总额/元 - -

流动负债总额/元 1,283,297,993.94 964,013,275.93

净资产/元 449,036,971.30 491,006,058.98

资产负债率 74.08% 66.25%

科目 2024年度 2025年度

营业收入/元 6,750,440,402.11 6,463,717,600.97

净利润/元 49,693,427.32 28,079,602.34

（二）江苏鸿泰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江苏鸿泰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龙翔天

注册资本 人民币14,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1年7月1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320800MA26EH0N7U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地址 淮安市淮海南路699号淮安工业园区管委会223室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

密处方产品的生产），药品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天士力全资子公司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即其为天士力全资孙公

司。

财务状况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元 136,290,605.37 277,176,011.88

负债总额/元 78,086,643.11 140,869,743.15

银行贷款总额/元 25,130,489.31 90,709,928.76

流动负债总额/元 32,205,429.53 29,350,810.72

净资产/元 58,203,962.26 136,306,268.73

资产负债率 57.29% 50.82%

科目 2024年度 2025年度

营业收入/元 - -

净利润/元 -1,112,055.75 -1,897,693.53

以上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列示财务状况均为被担保人公司单体数据。

四、协议签署相关情况

本事项经华润三九、天士力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由天士力管理层与银行签署相关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

本次担保计划之授权有效期限自天士力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授权期限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此外，

如有专项担保融资需求，将另行提请审议。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事项是天士力对其全资子/孙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上述担保额度为最高担保限额，具体担保金额及具体担

保条款将以相关主体融资时与相关金融机构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天士力对其下属子/孙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00亿元，占天士力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45%，占

华润三九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61%。 天士力不存在全资或控股子/孙公司对外担保情形。 昆药集团及子/孙公司对外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819亿元，占昆药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3%，占华润三九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37%；昆

药集团对其子/孙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15亿元，占昆药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28%，占华润三九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07%。 昆药集团及其子/孙公司、天士力及其子/孙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事项。

本担保计划事项审议通过后，公司控股子公司昆药集团及天士力2026年度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9.169亿元，占华

润三九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14%。 除昆药集团、天士力外，华润三九及华润三九其他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

七、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计划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士力相关下属公司2026年度生产经营需要， 有利于天士力提高融资效

率、降低融资成本。被担保人主要包括天士力全资子/孙公司。公司董事会结合相关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及财务状况，

认为总体担保风险可控，该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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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定召开。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4月16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4月16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4月16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4月09日

7、出席对象：

（1） 于2026年04月0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湖街道观澜高新园区观清路1号华润三九医药工业园综合办公中心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与广东华润银行开展业务合作的关联交易

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4.00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5.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昆药集团2026年度担保计

划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6.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士力2026年度担保计划

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上述提案分别经公司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各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

3月21日、2026年3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刊

登的公告。

以上提案逐项表决，审议提案2、提案4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公司将对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并将根据计票结果

进行公开披露。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凡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股东委托授权的代理人需持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以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盖单位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

书、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出席人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股东授权委托

书”附后）。

2．登记时间：2026年4月13日-4月15日9：00-16：30。

3．登记地点：华润三九医药工业园综合办公中心1003室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5. � 会议联 系方式 ： 联系 电 话 ：0755-66853868；0755 －83360999-393042、398612、392210、392209； 邮 箱 ：

000999@999.com.cn；传真：0755－83360999-396006；邮编：518110。

6.�会议费用：参会者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 平台 ， 股 东可以 通过 深交所 交易系 统和 互联网 投票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99” ，投票简称为“三九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4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4月16日，9:15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

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04月16日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 √

2.00 关于与广东华润银行开展业务合作的关联交易议案 √

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昆药集团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士力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